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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东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星医疗”或“公司”)于2024年4月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万世平、万正元回避表

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常州凯洲

大饭店有

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

向常州凯洲大

饭店有限公司

采购餐饮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公允

定价 

500.00 115.75 215.01 

接受关联

人无偿担

保 

- 

关联人提供无

偿担保（无担

保费用、无反

担保） 

- - - -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品 /

接 受

劳务 

常州

凯洲

大饭

店有

限公

司 

公司及

子公司

向常州

凯洲大

饭店有

限公司

采购餐

饮服务 

215.01 350.00 100.00% -38.57%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关

于 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公 告 编 号 ：

2023-03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及双

方业务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进行充分的评

估与测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

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

差异。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具有持续性，在实际交易结算

中订单确认模式存在差异，主要以实际发生额进行结算，因此预

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以上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

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

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

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情况。 

注：除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采购外，2023年度公司存在接受关联人无

偿担保的情况（无担保费用、无反担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4MA1MYG7Q5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常州市钟楼区劳动西路202-5号 

法定代表人：刘苏扬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11-07 

营业期限：2016-11-07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

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裱花蛋糕),自制饮品制售(不含使用压力



容器制作饮品、不含自酿白酒),会务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外卖

递送服务;农副产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万世平控制的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常州

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良好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常州凯洲大饭店有限公司采购餐饮

服务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

据，具体由双方根据交易商品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关联人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融资事项提供担

保，关联人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交易双方将遵循公

平合理的原则，依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和结算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开展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与会独立

董事经审核后认为：公司能够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确认并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预计，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

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

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结合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4年度业务发展规划预计的2024年度拟与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并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投票表决，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

预计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公司满足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将以市

场定价为依据，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符合关联交易规则。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

成影响。 

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四）保荐人意见 

保荐人审阅了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决议文件，通过公开

渠道核查了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没

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因此，本保荐人对东星医疗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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